无锡市存量房买卖合同网上签订申请书

（自由成交）

业务登记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房屋座落
	

	申请人
	姓    名
	身    份    证    号

	出卖方及共有人
	
	

	
	
	

	
	
	

	买受方及共有人
	
	

	
	
	

	
	
	

	声

明
	1、 申请人未有任何形式的委托经纪机构买房卖房行为。

2、 申请人自愿接受无锡市存量房网上交易的各项规定。

3、 申请人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。

4、 无锡市房管局产权监理处作为无锡市存量房交易系统的实施单位，仅为自由成交的客户提供输入买卖合同信息的服务，非受托行为，不对签约双方的行为及材料的真实合法性承担审核责任。

	出卖方：（签章）
	
	买受方：（签章）
	


